寻甸县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10・18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10月18日15时许，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在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硫酸原料库维修石棉瓦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08.5万元。事故发生后，寻甸县应急局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指导事故处置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寻甸县人民政府于2024年10月28日成立了由县应急局牵头，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总工会、塘子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纪委县监委、县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查阅安全管理资料、询问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受害人李某文在作业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违规冒险作业；间接原因是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对承包商安全管理不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规定，寻甸县应急局牵头组织开展了该起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形成本报告。
一、评估工作总体情况
（一）评估工作组
由县应急局分管领导牵头任组长，相关科室人员为成员，组成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10·18”事故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工作组），对事故进行评估。
（二）评估工作过程
评估工作组于2025年10月13日按照“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了全面评估工作。
资料查阅。查阅了事故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企业整改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审查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培训记录、隐患排查治理台账等。
现场核查。对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进行了座谈，实地查看了事故现场整改情况和安全防护设施完善情况。
综合评估。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要求，逐项核查整改落实情况，分析评估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形成初步评估意见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三）总体评估意见
通过全面评估，评估工作组认为：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10·18”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关于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县应急局已依法对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及经营者管树恒处以罚款，对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及安全管理负责人处以7000元罚款。所有罚款均已执行到位。
关于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高度重视事故整改工作，制定了详细的闭环整改方案，明确了10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目前整改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并长期坚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有了提升。监管部门及属地对照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加强了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加大了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但是，部分整改措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特别是在承包商管理、特殊作业管理、安全生产日常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持续改进。
二、责任追究落实具体情况
（一）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鉴于受害人李某文已在事故中死亡，依法免于追究责任。
（二）追责问责落实情况
县应急局牵头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立案调查，对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及主要负责人、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及安全管理负责人进行行政处罚，责令企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经评估工作组查询，公司内部处罚已落实到位。
（三）行政处罚情况
1.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
（1）处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2）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处以罚款。
（3）执行情况：2024年12月20日，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已全额缴纳罚款。
2.寻甸塘子集恒装卸队经营者
（1）处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
（2）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处以罚款。
（3）执行情况：2024年12月25日，已全额缴纳罚款。
3.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
（1）处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之规定。
（2）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处以3万元罚款。
（3）执行情况：2024年12月18日，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已全额缴纳罚款。
4.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负责人
（1）处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
[bookmark: _GoBack]（2）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处以罚款。
（3）执行情况：2024年12月22日，已全额缴纳罚款。
（四）其他处理情况
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内部处理，包括通报、罚款、书面检查等，经评估工作组查询，公司内部处罚已落实到位。
三、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云南国能化工有限公司制定了《关于深刻吸取公司“10.18”高处坠落事故教训全面强化安全管理的闭环整改方案》，明确了10个方面的整改措施，目前整改落实情况如下。
开展警示教育。制作“10.18”事故三维动画警示教育片，组织全员及承包商人员开展了“案例复盘+分组讨论”活动，并要求班组长撰写心得体会与签订风险识别承诺书。
全员安全培训。实行公司、车间、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准入制，所有在岗人员和承包商人员均通过了安全考核，办理《现场作业准入证》；对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了岗位风险与规程培训。
强化承包商管理制度建设。修订完善了《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了承包商“安全资质预审库”，实施黑名单制度。
事故认识深化。成立事故“回头看”专项小组，重新审视调查报告，在公司安全警示大会上公布责任追究决定。
隐患治理及“反三违”。推行“黄马甲”制度，设立曝光台，对“三违”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强化法规标准执行。组织《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22）专项培训，规范作业票证管理，实现监护人持证上岗。
隐患排查闭环管理。制定《隐患排查治理标准作业程序》，建立了全流程跟踪机制。
落实土建零星工程施工安全措施。严格落实土建承包商定期开展土建零星项目的入厂风险辨识安全交底告知，配备基本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绳、双钩安全带），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加强现场作业隐患排查及习惯性违考核。
外协施工特殊危险作业。针对厂内设备设施检修、土建施工涉及特殊危险作业项目，要求土建及外协防腐保温施工方，明确形成施工方案并上报业务对接方，安环科由此审核安全条件，转发调度室、属地车间监管落实施工过程，办理审批特殊作业安全许可票据（高处作业、受限空间作业、断路及动土作业（涉及属地生产及交通安全的），方可开展作业。
落实业务对接方、属地管理车间安全监管职责。落实业务对接及属地车间安全监管职责，实行“谁对接谁负责、谁属地谁负责”原则实现业务对接，落实属地车间、生产调度室互通互助安全监管职责要求，实行发生事故落实连带考核责任。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承包商管理仍需加强。部分承包商安全管理水平仍然偏低，安全投入不足；承包商人员流动性较大，教育培训难度较大；对承包商的日常监督检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能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制定的制度为依据，加强对外包企业现场管理和教育培训。
安全管理基础仍然薄弱。部分员工安全意识仍然淡薄，习惯性违章时有发生；安全文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应急管理能力需要提升。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应急演练的实效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装备配置还需要加强。
五、工作建议
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通过三年治本攻坚，企业安全责任体系和安全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意识进一步增强、危险作业安全管控进一步严格、本质安全水平和人员技能素质能力进一步提升，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基础支撑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预防和防止事故发生。
加强承包商全过程管理。建立承包商安全业绩评价体系，实行优胜劣汰；加强对承包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其安全技能；建立承包商安全保证金制度，强化安全责任落实
提升应急管理水平。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应急救援装备；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夯实安全基础管理。固本强基，持续加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加大隐患自查自排自改、教育培训和隐患报告奖励力度；提高员工安全意识，杜绝习惯性违章行为；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使员工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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